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譯經與釋經：彼得前書四章 19 節  

曾景恒小姐（環聖香港區特約編輯）  
 

「以牙還牙，以眼還眼」「你做初一，我做十五」──在這個軟肉強食的世代裡，這些都是很多現

代人的座右銘。有謂「人善被人欺」，似乎不為自己出頭，不謀求自己的權利，就會遭到不公平對待，

會被嘲諷是「傻子」。因此，很多人會嘲笑基督徒，因為他們的主耶穌竟然教導他們：「有人打你的右臉，

把另一邊也轉過來讓他打」（太 5:39）；即使是基督徒，也會感到耶穌有很多教導都難以理喻，實在無法

實踐。因此，有很多人都是「星期天信徒」，即是只有在星期天，才會回到神那裡；但在其他日子，他

們的言行舉止都與非信徒無異。然而，聖經不斷告訴我們，基督徒的生活、價值觀，其實與非信徒有很

大差別。屬神的人要聖潔，因為神是聖潔的（參出 19:6；利 11:44~45；彼前 1:15~16 等）。基督徒追求

的賞賜，不應該是地上一閃即逝的名和利，而是「專心盼望耶穌基督顯現的時候所要帶給你們的恩典」

（彼前 1:13）。然而，選擇永恆的賞賜，往往意味著會在地上受苦。彼得前書就告訴我們，為基督受苦

是有福的，而四章 19 節也提醒我們，在受苦之中，也要繼續遵行主的教導：  
 
《和合本》   「所以那照 神旨意受苦的人要一心為善，將自己靈魂交與那信實的造化之

主。」  
《和合本修訂版》  「所以，照神旨意受苦的人要一心為善，將自己的靈魂交給那信實的造物主。」 
《聖經新譯本》  「所以那順著  神的旨意而受苦的人，要繼續的行善，把自己的生命交託那信

實的創造者。」  
《現代中文譯本》  「所以，那由於上帝的旨意而受苦難的人，應該不斷地以好行為來表示完全信

賴那始終信實的創造主。」  
《新約》（馮象）  「如此，即便人受苦是上帝的旨意，也要把自己的靈託付那至可信靠的造物

主，而行善不輟。」  
《希臘文聖經》   w[ste kai. oi` pa,scontej kata. to. qe,lhma tou/ qeou/ pistw/| kti,sth| paratiqe,sqwsan  

ta.j yuca.j auvtw/n evn avgaqopoii<a| 
（直譯是：因此 那些順從神的旨意而受苦的人 交託信實的創造主  

他的生命 藉著行善）  
  
 不同的譯本都強調，為了神而受苦的人，要繼續行善（或一心為善）。很明顯，意思就是勸勉信

徒，不要半途而廢，離開神的教導。然而，希臘文 evn avgaqopoii<a 有「藉著行善」的意味，即是以行善

為媒介，達到更重要的目的：把 yuch, 交託給神。希臘文 yuch, 有多個意思，包括：「靈魂」（例如：《和

合本》《和合本修訂版》）、「生命」（例如：《聖經新譯本》）、「靈」（例如：馮象的《新約》），而不同的

翻譯似乎表達了不同的意思，例如：譯作「靈魂」，似是把人二分，凸顯肉體（會朽壞的）與靈魂（不

會朽壞的）的對比，暗示肉身的受苦並非最重要，信徒應該追求不會朽壞的東西（參 BDAG, yuch, 2d；
那裡以這節經文為例子）。譯作「生命」，涵蓋的範圍就更闊了，既包括現今的生命，也包括永恆的

生命；既涉及外在的行為（這與全書不斷提到信徒的行為相符，參 2:15、20；3:6、11、17），也涉及

內在的委身，表示現今和永恆的生命、與人和與神的關係，都同樣重要。而《現代中文譯本》雖然沒

有譯出 yuch,一詞，卻簡單地說明行善是表示信靠神的方式。由此可見，讀經時宜多參考不同譯本，方

能更清楚地明白經文的意思。  
 

想一想：你有沒有「為主受苦」的經歷？你認為是值得的嗎？為甚麼？  


